建设项目环保审批许可公示
我局于2012年1月29日受理了重庆盛镁镁业有限公司提交的镁合金板带型材笔记本电脑外壳及相关镁合金深加工产品项目环评报告审批申请材料，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行政许可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内容公示如下：
	建设项目名称
	重庆盛镁镁业有限公司镁合金板带型材笔记本电脑外壳及相关镁合金深加工产品项目

	建设地址
	重庆市万盛工业园区平山组团（北区）

	建设单位
	重庆盛镁镁业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机械工业第三设计研究院

	建设规模和内容
	建设内容：包括合金车间、3C车间、挤压车间、板带车间、包装车间，办公楼，倒班房及食堂，以及绿化、给排水、供电等配套服务设施。合金车间主要为镁合金的熔化及精炼等，生产半连续铸锭和压铸镁合金；3C车间生产镁合金3C产品压铸件，包括笔记本电脑、电视机、手机等，使用分冷室压铸或热室压铸方法；挤压车间主要生产镁合金管材、棒材和型材，采用牵引热挤压和在线温矫的连续生产工艺；板带（冲压）车间生产镁合金板带、3C产品、航空座椅的冲压成型、焊接等，板带使用冷轧和热轧工艺，冲压采用直接冲压成型工艺；包装车间主要负责产品的包装，其他办公楼、倒班楼等为辅助设施。

	排放标准
	污水： 要求拟建项目近期污废水执行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一级标准排入园区管网后经园区总排放口进入孝子河。远期待园区污水处理厂建成后执行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三级标准及CJ3082-1999《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后排入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排入孝子河

废气：拟建项目废气污染物主要包括氯气、二氧化硫、氯化氢以及粉尘，熔化及精炼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其它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噪声：工厂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即：昼间65分贝，夜间55分贝。
固体废弃物：一般工业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措施
	废气：拟建项目产生废气工序主要位于合金车间、3C车间和挤压车间。

合金车间内青岛炉生产线、劳和炉生产线以及3+1生产线在熔化、精炼过程中会产生熔炼废气及保温过程中废气，该类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湿式塔进行处理，并配备防爆措施，处理后的废气通过排气筒有组织排放，其中各污染物排放浓度为粉尘4.0mg/m3、HCl 3.2mg/m3、Cl2 0.76mg/m3、氟化物0.20mg/m3、SO2 0.18mg/m3；压力铸造过程中产生铸造废气，废气排放量较少，污染物浓度低，加强厂房通排风，无组织排放；抛光过程中产生抛光粉尘，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采用湿式喷淋除尘器处理，并配备防爆措施，处理后的废气粉尘浓度为50mg/m3，经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3C车间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熔化保温废气、压射冲型废气、打磨含尘废气、抛光含尘废气。保温废气收集后通过湿式塔处理，并配备防保措施，并经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排放的废气S02浓度为2.0mg/m3；压射冲型废气排放量较少，且废气污染物浓度低，可加强车间内通排风，进行无组织排放；打磨废气和抛光粉尘通过湿式喷淋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经过排气筒排放，污染物排放浓度为粉尘50mg/m3。

挤压车间会产生挤压废气，废气排放量较少，污染物浓度低，可加强车间通排风，无组织排放。

食堂餐饮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小。

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营运后产生的废气对周边区域空气质量影响较小，该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可维持现状，满足二类标准。

废水：拟建项目生产废水主要包括合金车间熔炼及保温废气湿式塔处理产生废水、喷脱模剂产生的废水，抛光工序湿式除尘产生的废水；3C车间喷脱模剂产生的废水以及保温废气处理产生的废水；板带冲压车间清洗除油工序产生的废水。其中生产废水排放量约102m3/d。生活污水量为72 m3/d。目前园区污水处理厂尚未建成，因此在园区污水处理厂建成前各类生产污水经预处理后，经过物化和生化处理后可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进入园区管网，并最终排入孝子河。处理后的废水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噪声：拟建项目营运后主要噪声源有合金车间锯切车皮、抛光，3C车间清理、机加、打磨、抛光，挤压车间切割，板带冲压车间矫直冲压，各类风机、水泵，空压机、冷却塔等噪声值在70-90 dB(A)之间。在采取一定的减振、隔声、消声措施后，拟建项目建成后，东、南、西、北各厂界昼、夜间噪声均可以满足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3类标准要求；对区域声环境影响较小，环境能够接受。
固体废物：
废金属屑和次品可全部回用，而炉渣等其他一般固体废弃物可收集后全部外卖，其他不能回收利用的固体废弃物则统一收集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危险废弃物主要为轧制油、废乳化液及污水处理站污泥，应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统一送城市垃圾处置场处置，其中的餐厨垃圾按照《重庆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处置和管理。

	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拟建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符合重庆市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项目评价范围内附近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区、湿地、无饮用水取水点等环境敏感目标；拟建项目建成后，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均通过有效治理满足国家相关标准排放，对区域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声环境影响很小，项目环境风险小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后风险可有效控制；项目建成后清洁生产水平能达到二级水平；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结果表明参与调查的人员对项目的建设持支持态度；COD、SO2排污权可通过重庆市联合产权交易中心进行购买，符合区域总量控制要求，区域环境能够承受其建设；项目位于万盛区平山组团（北区），项目选址和平面布置合理；将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环境保护角度，评价认为：拟建项目选址合理，建设可行。


即日起，公众可以在10个工作日内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局受理中心咨询相关信息，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89181701
传    真：89181940
电子邮件： cqhbjhpc@163.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冉家坝旗山路252号

邮编：401147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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